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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桂理工继教成〔2026〕7号

关于做好成人高等教育2026年春季学期
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校外教学点：

根据学校教学安排及本学期工作进程，现将成人高等教育

2026年春季学期考试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线上课程考试工作

（一）考试时间

1.线上期末考试安排在 2026年 7月 10日 0时-7月 16日 17

时进行。

2.线上补考安排在 2026年 9月 4日 0时-9月 10日 17时进行，

补考考试要求与期末考试要求一致。

3.特别提醒：24级学生的《毕业教育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党史》、

26级学生的《入学教育》线上考试安排在 2026年 4月 28日 0时

-5月 7日 17时进行。

（二）考试要求

学生需在考试开始前完成课程学习进度的 60%以上方可参加

该门课程的考试，否则将无法参加考试。

为严肃考试纪律，学校在线上考试过程中将全部开启人脸识

别功能，所有线上考试均开启防作弊功能，包括考试过程中抓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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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屏控制、题目乱序、选项乱序等。学校对线上考试进行线上巡

考，对发现考试违纪和作弊行为予以标记，成绩按 0分处理。

（三）考试课程安排及复习

考试课程：具体考试课程安排见《2026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

（重修及补修）课程安排》（附件 1）

课程自测：学生可以通过学生端口的“课程自测”进行学习和

复习备考，操作详见《课程自测使用指引》（附件 2）.

二、重修、补修课程考试安排及要求

重修、补修课程的考试与期末考试同步进行。请各校外教学

点务必通知申请重修和补修的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参加考试。

2023级起，学生经补考不合格，需申请重修，课程重修费按

物价局核定的标准缴纳（学分*学分单价的 70%）；2025级起，

因转专业引起的补修课程，需申请补修并缴纳补修费（学分*学分

单价的 100%），具体的重修补修申请和缴费办法另行通知。

三、学科综合水平测试

2023级起，专升本专业培养方案中的第三或第四学期必修课

程中指定 2门为学位课程（已在考试安排表中备注）。本次学校

不另行组织学科综合水平测试，学位课程成绩达到 70分及以上认

定为学科综合水平测试合格。

注意：学位课程总评成绩 70分及以上为学士学位申请的必要

条件。

四、线下考试工作

2024级起，各专业实验实训类课程由各校外教学点组织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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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，考核以终结性报告和设计的形式结课。报告和设计通过系

统上传，评阅工作在系统上完成，具体的操作流程见《实践课程

作业发布、批改指引流程》（附件 3）。

2023级及以前各专业实验实训类课程考核工作由任课教师具

体组织，各教学单位保存好实验实训记录。考试结束后，各教学

单位及时组织任课教师进行试卷评阅。

线下考试成绩需在 2026年 4月 30日前通过系统报送，学院

审核后发布成绩。考试工作用表参见《考试工作用表》（附件 4）。

五、成绩记载

总评成绩按比例合成记载，补考合格的成绩按 60分（合格）

记载，重修合格的按照合成后得分记载。

六、其他

各教学单位需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切实做好本学期的考试工

作，督促学生完成本学期的学习任务，按时参加考试。联系人：

李老师，联系电话：0773-5898383。

附件：1.2026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（重修及补修）课程安排

2.课程自测使用指引

3.实践课程作业发布、批改指引流程

4.考试工作用表

桂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2026年 4月 13日


